附件1
博山区工业企业“亩产效益”评价改革

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苏  凯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赵新年  区政协副主席、区财政局局长

孙荣斌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李绪涛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成  员：张  坤  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区委改革办副主任

任  栋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翟明阳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刘  慧  区政府办公室副科级干部
周建强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马登旭  区科学技术局局长
李淑贵  区司法局局长
孙传博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辛  达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马  辉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张贯喜  区水利局局长
张  彪  区商务局局长

王学平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刘宣庆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刘持会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翟所信  区统计局局长

丁隆彪  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杨  华  区电子政务与信息资源管理中心主任

杨  雷  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
谢鲲鹏  区能源转型服务中心主任

王  军  区水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姚  光  区税务局局长

徐志国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博山分局局长

刘  峰  淄博市博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员

王  屹  区供电中心经理

陈保卫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博山区支行行长
李思保  博山区银保监组二级主任科员
赵永力  区自来水公司经理
     刘光兴  淄博城市燃气（博山）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浩  淄博港华燃气公司博山市场工程部经理

李  辉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高  旺  池上镇镇长

国先占  源泉镇镇长

任立国  博山镇镇长

梁  科  石马镇镇长
房  涛  八陡镇镇长

亓志伟  白塔镇镇长

崔建涛  域城镇镇长
李霄鹏  山头街道办事处主任

魏  猛  城东街道办事处主任

乔学峥  城西街道办事处主任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李绪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专班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区工业企业“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专班成员单位职能分工如下：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对决策贯彻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协助拟定有关政策措施；

区委组织部负责报送企业人才培育或引进信息，推进实施相关人才政策；

区委宣传部负责利用博山电视台、博山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媒介主动讲好“亩产效益”改革故事，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及时发布信息和政策解读，正确引导企业转变发展理念，为“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环境；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报送企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且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额、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区重点项目企业等信息，协调区生态环境分局、区能源转型服务中心、区供电中心、区水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区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推进实施差别化排污管控、差别化用能配置工作；

区科学技术局负责报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向上争取项目资金企业名单和金额等信息，推进实施财政奖励工作；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按要求做好工业企业“亩产效益”评价改革相关工作，报送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独角兽企业、山东省瞪羚示范（培育）企业、省级隐形冠军、省级专精特新企业、重点技改项目企业名单，企业智能化发展情况等信息，推进实施财政奖励工作；

区司法局负责决策文件合法性检查，执业监督管理等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推进实施差别化财政奖励工作；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报送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年内新招用员工比例等信息，推进实施相关人才政策；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报送企业用地面积数据，推进实施差别化供地保障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协调港华燃气公司、城市燃气公司推进实施差别化用能配置工作；

区水利局、自来水公司、水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负责推进实施差别化用能配置工作；                                                                                                                                                                                                                                                                                                                                                                                                                                                                                                                                                                                                                                                                                                                                                                                                                                                                                                                                                                                                                                                                                                                                                                                                                                                                                                                                                                                                                                                                                                                                                                                                                                                                                                                                                                                                                                                                                                           

区商务局负责报送企业出口创汇信息；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报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报送全区工业企业名单、新注册不满两年工业企业名单、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所在地、经营范围、注册时间等信息；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报送重合同守信用、制定标准、品牌、质量奖、发明专利等信息；

区统计局负责报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单、退规企业名单；

区电子政务与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负责“亩产效益”评价系统运行维护工作；

区投资促进中心负责报送企业引进资金信息；

区能源转型服务中心负责报送企业能耗信息，推进实施差别化用能配置工作；

区税务局负责报送企业税收、销售收入、研发经费支出、企业诚信纳税等级等信息；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报送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环境违法行为、节能减排任务、环保检查达标情况等信息，推进实施差别化排污管控工作；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报送发生安全事故或火灾企业名单，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及经济损失信息；

区供电中心负责推进实施差别化用能配置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博山区支行、博山区银保监组、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推进实施差别化信贷工作；

各镇、街道、开发区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辖区内所有工业企业的“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具体负责本辖区企业信息补充、匹配，企业名单确认，企业体检表核对，联络企业，汇总意见上报等工作。

按照“谁主管、谁统计、谁负责、谁解释”的原则加强数据统计和信息上报等工作，确保数据精准，为评价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